
採伐國有林障礙木、竹申請(供工程、造林、採礦、土石採取) 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符合 

符合 

 

符合 

 

填具申請書及檢具應備書件向工作站申請。 

 

申請人 

 

工作站 

審核申請書件是否符合採伐障礙木、竹規定，符合規定陳

報分署，未符合規定駁回。 

審核不符合得採伐規定，函復分署；符合得採伐規定，函

復分署，同意依規辦理採伐。但保安林符合規定材積超過

二五○立方公尺者，陳報農業部核准採伐或否准函復分

署。 

 

 

分署 

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核複符合規定准採伐者，通知申請人繳

納價金，繳納後核發採運許可證及通知申請人訂立採運合

約書，並副知工作站。不符規定函復申請人並副知工作站。 

 

分署 

分署 

審核申請書件符合規定，派員並通知申請人及工作站派員

會同實地調查，查價後擬具處理意見，陳報林業及自然保

育署核定(五○立方公尺以下，授權分署核定，但保安林除

外)，不符合規定函復申請人並副知工作站。 
 

 


